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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采用标准

 ISO 21930: 2017 Sustainability in buildings and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-- Core

rules for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s of construction products and

services

《建筑和土木工程工程的可持续性——建筑产品和服务的环境产品申报的核

心规则》

 GB/T 51366-2019《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》

二、系统边界

根据 ISO 21930：2017《建筑和土木工程工程的可持续性——建筑产品和服

务的环境产品申报的核心规则》，建筑全生命周期可划分为五个阶段（见图 1）：

建材生产阶段 A1-A3、建造阶段 A4-A5、使用阶段 B1-B7、寿命终止阶段 C1-C4

和再利用、回收阶段 D。

图 1 建筑系统边界

*图片来自 ISO 21930:2017

报告应使用 ISO 21930确定建筑系统边界。对于运行碳排放分析计算，对应

使用阶段 B模块，对于全生命期碳排放分析计算，应包含从建材生产阶段到再

利用、回收阶段共五个阶段，即 A-D模块。

各阶段模块的进一步拆分如下：

（1）建材生产阶段包含 3个过程（A1-A3）：原材料提取和加工、二次材

料输入的加工（如回收加工）A1、运输到制造商处 A2、制造 A3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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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建造阶段包含 2个过程（A4-A5）：运输至建筑工地 A4、施工 A5；

（3）使用阶段包含 7个过程（B1-B7）：使用 B1、维护 B2、修理 B3、更

换 B4、翻新 B5、运行能源消耗 B6、运行水消耗 B7，其中 B1-B5 可以合并成 1

个模块；

（4）寿命终止阶段包含 4个过程（C1-C4）：拆除 C1、运输到废物处理处

C2、再利用废物处理 C3、废弃物处理 C4；

（5）建筑拆解后建材的再利用、回收阶段 D。

各阶段过程的系统边界解释如表 1所示。

表 1 各阶段过程系统边界解释

生命周期阶段 解释 计算说明

建材

生产

阶段

A1-A3

原材料提取和加

工、二次材料输

入的加工 A1

原材料开采和加工，如果是回收材料，即

为二次材料的加工

建材生产阶段是针

对每一种建材而言

的，即每一种建材都

需要 A1-A3 过程，

当非主要建材数据

无法获取时，可遵循

取舍原则舍去，但应

在报告中进行说明。

运输到制造商处

A2
将原材料运输至建材制造商处

制造 A3 建材（组件、构件）的制造、加工过程

建造

阶段

A4-A5

运输至建筑工地

A4
将施工使用的建材从厂家运输至建筑工

地 /
施工 A5 施工过程

使用

阶段

B1-B7

使用 B1

建筑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影响，如

物质从正面、屋顶、地板覆盖物和其他表

面（内部或外部）释放到室内空气、土壤

或水中的物质。也包括林植绿化从空气中

吸收、固定的物质。

（1）由于 B1-B5是
建筑使用阶段隐含

碳，具有较大的差异

性、不确定性，因此

可以将 B1-B5 视为

一个模块。当该模块

数据无法获取时，可

遵循取舍原则舍去，

但应在报告中进行

说明。

（2）B7过程数据无

法获取时，可遵循取

舍原则舍去，但应在

报告中进行说明。

维护 B2
建筑维护过程，如清洁，以及磨损、损坏

或退化零件的维修、更换或修补

修理 B3
通过修理构件的零件以使建筑恢复到可

接受的状态，如修理玻璃破碎的窗户

更换 B4
通过更换整个建筑构件将建筑产品恢复，

如更换使用寿命结束的地毯

翻新 B5
使用寿命期间使建筑恢复到能够发挥其

所需功能的状态，涵盖了建筑物的重要部

分或整个部分的维护、修理和/或更换

运行能源消耗B6
建筑运行期间的能源使用以及相关的环

境因素和影响

运行水消耗 B7
建筑运行期间的用水以及考虑到水的生

命周期（生产、运输和废水处理）的相关

环境因素和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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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命

终止

阶段

C1-C4

拆除 C1 建筑解构拆除 由于 C1、C2、C4是
针对除可再利用、再

回収之外的废弃建

材处理过程，因此可

以将 C1、C2、C4视
为一个模块。

运输到废物处理

处 C2
运输作为废物处理的废弃物，如运输至回

收点，以及将废物运输至最终处置点

再利用废物处理

C3
处理再利用、再循环的废弃物

废弃物处理 C4 包括物理预处理和处置场地管理

建筑拆解后建材再利用、

回收阶段 D
再利用、再循环的废弃物的回收

此过程数据无法获

取时，可声明未进行

该过程碳排放计算。

在上述系统边界内，应计算建筑用地红线内所有的碳源、碳汇，考虑到部分

机电设备构成复杂，缺少 EPD或 CFP信息（含碳排放因子），难以准确统计，

根据取舍原则，可不计算，但舍弃总量应控制在建筑建材总重量占比 5%以内。

三、计算方法

建筑碳排放计算可采用清单法、经验系数法和比例法。清单法是指借助统计

数据，分别计算各个阶段各个过程的碳排放量，计算方法为活动数据乘以单位活

动量的碳排放（即碳排放因子、碳排放系数），累加求和得到总碳排放。建筑全

生命周期部分阶段过程的活动清单数据复杂且获取困难，现阶段可借鉴理论研究

的经验公式，这种方法称为经验系数法，经验公式将碳排放拟合成线性函数，大

大简化了计算难度但降低了计算精细度，例如在施工和寿命终止阶段使用中国台

湾学者张又升提出的经验公式。比例法是根据相关学者研究，寻找对于计算困难

的过程适用的比例，该方法的计算精细度最低。因此，计算方法优先级为：清单

法＞经验系数法＞比例法，各阶段可接受的计算方法如表 2所示，各阶段具体计

算方法如表 3所示。

表 2 各计算模块可接受的计算方法

阶段
计算方法

清单法 经验系数法 比例法

A1-A3 ●
A4-A5 ● ●
B1-B5 ●
B6 ●
B7 ●

C1、C2、C4 ● ● ●
C3 ● ● ●
D ● 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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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各阶段的具体计算方法

阶段 计算方法 计算公式 补充说明

A1-A3 清单法

A1：建材原材料开采过程可使用 LCA 数据库碳排放及活动数确定，

LCA 数据库如国际上的 ELCD、Ecionvent 等，国内的北工大

SinoCenter、四川大学 CLCD等；

（1）如有已完成的单元过程，如钢筋、水泥的 EPD或 CFP

分析，可直接引用，计算公式为： 



n

i
iiSC GMC

1

，式中 i

指第 i种建材，M指建材消耗量（n 功能单位）；G指 1功

能单位建材的碳排放（kgCO2e/1功能单位）；

（2）当数据获取困难相关公式不适用时，建材生产阶段

A1-A3 碳排放由建材用量和碳排放因子确定，如下式：





n

i
iiSC FMC

1

，式中 i指第 i种建材，M指建材消耗量（t）

（n功能单位）；F指建材的碳排放因子（kgCO2e/单位建材

数量）。

（3）对于建材生产阶段 A1，当使用低价值废料作为原料时，

可忽略其上游过程的碳过程。当使用其他再生原料时，可按

其所替代的初生原料的碳排放的 50%计算。

A2：原材料运输过程主要考虑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，应由能源消耗量

及其碳排放因子确定，若无运输数据，由下式确定： 



n

i
iiiys TDmC

1

，

式中 i指某一建材第 i种材料；m指材料消耗量（t），D指材料平均

运输距离（km），T指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[kgCO2e/（t·km）]。

A3：加工制造过程为从原材料加工成建材构件的过程中机具运行所产

生的碳排放，由机具的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子确定。

A4-A5 清单法

A4：建材运输过程主要考虑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的碳排放，应由实际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子确定，计算公式为：





n

i
iiiys TDMC

1

，式中 i指第 i种建材，M指建材消耗量（t）；Di指第 i种建材运输距离（km），Ti指单位重量（t）运输距离的

碳排放因子[kgCO2e/（t·km）]。当无法确定实际运输距离时，混凝土运输距离取 40km，其他建材运输距离取 500k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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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5：施工过程碳排放应由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子确定，若无施工能源消耗量数据，能耗数据由施工工序能耗估算法确定，包

含分部分项工程总能耗 Efx和措施项目总能耗 Ecs，由下式确定：

 
 


n

i
ijjj

m

j
jiifxfx ERTQE

1
,

1
,, )( ，  

 


n

i
j

m

j
jiAicscs RTQE

1 1
,, )( ，式中 i指第 i个项目，j指第 j种施工机械；Qfx指分部分项工程量；T指施

工机械台班消耗量（台班）；R指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（kWh/台班）；Ejj指小型施工机具消耗的能源（kWh）；Qcs指措

施项目工程量；TA-i指措施项目单位工程量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（台班）。

A5*①：施工过程包括施工机具运行产生的碳排放和临时设施的碳排

放：

施工机具运行产生的碳排放应由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

子确定，如无相关能耗数据，由机械台班碳足迹因子确定，

如下式： 



n

i
Bisg NCC

1

，式中 i指第 i种工程机械；CB指

工程机械的碳足迹因子（kgCO2e/台班）；N指工程机械的

台班数据量。

临时设施的碳排放主要考虑施工现场办公能耗和生活区的

炊事、供暖、制冷及照明能耗。应由实际能源消耗量及其碳

排放因子确定，若无临时设施能源消耗量数据，能耗数据由

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确定，包含办公区能耗 Ebg和生活

区能耗 Esh，由下式确定：

)( 321 TfTfTfAE zlgnzmbgbg 
、

)( 321 TfTfTfAE zlgnzmshsh  ，

①
“A5*”表示提供另一种清单法计算方法，方法来自于《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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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 Abg指办公区用房面积（m2）；fzm指每平方米用房照明

能耗数，W/m2；T1指每平方米用房照明时间（h）；fgn指每

平方米用房供暖能耗数，W/m2；T2指每平方米用房供暖时

间（h）；fzl指每平方米用房制冷能耗数，W/m2；T3指每平

方米用房制冷时间（h）；Ash指生活区用房面积（m2）。

经验系数

法
A5：施工过程如无相关数据，可采用经验系数法，如下式： ASCsg  )99.1( ②

，式中，S指建筑地上层数；A指建筑面积（m2）。

B1-B5 清单法

B1：建材设备的碳释放量基本公式为�� = ��
��

����/1000，式中 mr指建材设备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填充或释放总量，ye指建材

设备的预期使用寿命，GWPr指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值；林植绿化的碳固定量基本公式为�� = �����，式中 Ap指建筑计算边界内

林植绿化面积或某类型植物的数量，EFp指林植绿化或某类型植物的年固碳量。

B2-B5：建筑维护、修理、更新、更换的碳排放应由详细活动清单确定，计算公式为 












n

i i
icitiriyhSY r

nMCMCMCMC
1

. )( ，式中

i指第 i种建材或设备；CMri指建材或设备生产的碳排放因子（kgCO2e/单位）；CMti指建材或设备运输的碳排放因子（kgCO2e/单

位）；CMci指建材或设备加工和施工安装的碳排放因子（kgCO2e/单位）；Mi指建材或设备的重量（t）； 








ir
n 指建材或设备的更换

次数，应取整数。

B6 清单法
B6：建筑使用阶段能源消耗碳排放应由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子确定，若建筑尚无实际能源消耗量数据，运行能耗可由模拟确

定，模拟计算应满足行业标准《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》JGJ∕T 449-2018 的要求。

B7 清单法 B7：应由实际水耗和水碳排放因子确定，如无实际水耗数据，可根据建筑给排水设计图及其他相关设计文件估算。

C1、 清单法 C1：建筑拆除过程碳排放应由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子确定，如无 （1）经验系数法和比例法中 CZZ包含 C1、C2、C3、C4 四

② 该公式出自中国台湾学者张又升论文《建筑物生命周期二氧化碳减量评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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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2、C4 相关能耗数据，计算可参考 A5或 A5*。若项目有爆破拆除、静力破

损拆除或机械整体性拆除，应根据拆除专项方案确定。

部分。

C2：废弃物运输碳排放应由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子确定，如无相

关能耗数据，计算可参考 A4。

C4：废弃物处理过程碳排放应由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子确定。

经验系数

法

寿 命 终 止 阶 段 如 无 相 关 数 据 ， 可 经 验 系 数 法 ， 如 下 式 ：

ASCZZ  )01.206.0( ③
，式中，S指建筑地上层数；A指建筑面积（m2）。

比例法 寿命终止阶段如无相关数据，可比例法，如下式： sgZZ CC 9.0 ④

C3

清单法

C3：针对再利用、再循环和回收的材料，对其进行处理过程产生的碳

排放，如再生骨料、再生水泥、金属再利用等处理过程。应由实际能

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子确定。

经验系数

法
/

比例法 /

D

清单法 D：应由回收利用过程清单数据确定。

比例法
D：如无详细清单数据，可再生、可回收建材的回收过程 D的减碳效益由回收建材的回收率确定，可再利用建材 100%减碳，可再

循环建材 50%减碳。

当 B6阶段有碳排放核算、计量的结果时，可直接采信。

③ 该公式出自中国台湾学者张又升论文《建筑物生命周期二氧化碳减量评估》。
④ 该比例出自中国台湾学者 Lin S L论文“LCA-based energy evaluating with application to school buildings in Taiwan”——“建筑拆除阶段的能耗约占施工过程的 90%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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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清单法数据来源

建筑碳排放清单法计算数据来源有建材 EPD或 CFP、可更新的碳排放数据库和

可信标准附录，优先级为：建材 EPD或 CFP＞可更新的碳排放数据库＞可信标准附

录，清单法各阶段数据来源如下表所示：

表 4 清单法数据来源

阶段 数据类型
数据来源

建材 EPD或 CFP 可更新的碳排放数据库 可信标准附录

A1-A3
活动用量 工程预算清单或工程决算清单

碳排放系数 ● ● ●

A4-A5
活动用量 根据工程预算清单或决算清单的数据折算为重量

碳排放系数 ● ●

B1-B5
活动用量 根据工程实际清单数据

碳排放系数 ● ● ●

B6
活动用量 实际账单数据/能耗模拟

碳排放系数 ● ●

B7
活动用量 实际账单数据/给排水系统设计文件

碳排放系数 ● ●

C1、C2、C4
活动用量 实际账单数据

碳排放系数 ● ●

C3
活动用量 工程预算清单或工程决算清单

碳排放系数 ● ●

D
活动用量 工程预算清单或工程决算清单

碳排放系数 ● ● ●

说明：

1、采用建材 EPD或 CFP应注意分析的系统边界，避免重复计算。

2、采用可更新的碳排放数据库时，应注明数据库版本或更新时间。

五、结果表述

建筑碳排放分析结果应以可视化图形（如柱状图、饼图）方式展示各阶段碳排放

情况，识别主要碳排放影响因素，并通过关键指标分析碳排放水平。可采用的关键指

标如下：

建筑隐含碳排放量，单位 tCO2e；

建筑隐含碳排放强度，单位 tCO2e/m2或 tCO2e/（m2•a），按使用年限平均；

建筑运行碳排放量，单位 tCO2e；



Quality Specific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Analysis Report for Buildings V1.0

9

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，单位 tCO2e/（m2•a）；

全生命期碳排放量，单位 tCO2e；

全生命期碳排放强度，单位 tCO2e/m2或 tCO2e/（m2•a），按使用年限平均。

使用年限可分为预计使用年限、实际使用年限以及更新使用年限。

六、应用场景

● 碳中和建筑评价标识申请

● 低碳建筑评价标识申请

● 建筑全生命期碳排放分析

●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算、核算

● 建筑碳排放施工图审查

● 建筑碳排放声明

● 建筑碳管理

●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（TCFD）中的资产碳排放分析

七、人员能力

建筑碳排放分析人员应进行相应的培训，包括碳中和建筑评价导则、碳中和建筑

评价与管理、建筑碳排放计算与核查、建筑碳足迹核算、建筑碳交易体系及建筑绿色

低碳相关标准体系等内容。碳中和建筑评价认可的培训证书如下：

● 《碳资产管理》 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

● 《碳中和资产管理》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

● 《建筑碳管理》 友绿（北京）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

● 《碳中和建筑评价导则》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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